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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12月一个星期四的清晨，在前往昌平校区的班车上（北大文科一年级新生在昌平校区学习
，我每周星期四上午上课），每周一见的教授们聊起了青年人追求“酷”服饰这一话题。
一位哲学教授说：“服装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服装。
”我说：“60年代、70年代的军装，80年代初的喇叭裤，90年代末这些眼花缭乱的“酷”服装都是一
种标志。
没有这些，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可能要模糊一些。
”现在，我想到了我的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我的学生和我写出来的文字是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两
大安慰。
《宪法的司法化》一书的诞生反映了我9年来在北大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对我国宪法苦苦探索的过程。
能在21世纪之初，将她奉献给读者，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宪法的司法化。
上一个世纪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在于没有真正把宪法作为一部法并通过法
院来实施。
　　香港发生的居港权案件所引发的基本法的解释等问题，都反映了在宪法观念上的冲突，这种冲突
的核心是宪法是否可以司法化。
在我们内地法学界和法律工作者的观念中，宪法是不可能由法官解释的，但香港基本法的确由法官解
释了。
比如，法官解释香港基本法中的“子女”应当既包括“婚生子女”，也包括“非婚生子女”，“婚生
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应当平等。
这种解释是一种宪法上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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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的司法化》的基本观点是宪法的司法化。
上一个世纪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在于没有真正把宪法作为一部法并通过法
院来实施。
《宪法的司法化》一书的诞生反映了我9年来在北大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对我国宪法苦苦探索的过程。
　　《合同法》的一份合同，但后来发生纠纷时，法官以当地政府规章来裁判此案，而这部规章可能
违反宪法，但法官并没有行使司法审查权或宪法解释权来否认这一违宪的规章的法律效力。
　　如果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宪法司法化的渠道，这一规定早就可能被宣布违宪而无效。
因为这一规定在两个方面是违宪是：第一，第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
因为没有侨属或台属亲属关系的大学生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办理出国手续，有侨属或台属关系的大学生
和没有侨属或台属关系有大学生完全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种学生出国求的前提条件并不决于自身，而首先取决于自己的父辈的不平等性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的
世袭制观念在当今的表现。
第二，这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因为公民本应既可以在国内念书，也可以在国外念书，但这一规定就将那些想出国读书而没有侨属台
属关系的学生拒之于门外，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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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权力框架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渊源于人民，是人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
选民或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一定范围的人大行使立法权。
各级人大产生各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院行使国家法律监
督权。
人大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同时，人大又受人民的监督。
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上，我国宪法也有原则的规定，即在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
这是我国国家机构权力的基本框架，各国国家机关都按照宪法及宪法性法律设定的程序来操作和运转
，权力的转移与配置应以此为标准进行。
　　二、权力的合理转移　　市场经济要求在权力与权力对象之间、各种权力相互之间结构合理。
在政府方面，计划意味着权力，市场经济一改过去的计划经济，市场将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国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使政府不再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意味着一
些权力将从政府转向企业和行业协会；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即中央权力部分转向地方；作为县级机
构改革成就的“小政府，大社会”，亦即政府部分权力转向社会也将进一步推进。
政府与企业和社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的具体内容直接关系到企业和地方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
在权力机关方面，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市场法律体系，否则会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这就要求权力机关在
机构、人员素质、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等方面来适应面临的形势。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部分人和一些地方先富起来之后会导致利益的差异，作为代表机关的权力机关无
疑应承担协调利益分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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